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作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现就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是参考目前整体

经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行业薪酬水平，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制度的制定有利于激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工作热情，进一步促使其勤勉尽责，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效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章

制度等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制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

及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张士宇                     杨雪                   苏冰 

 

签署日期：2023年1月30日 


